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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意取得的含义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

度，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

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另一种认为善意取得既可

适用于动产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从理论渊源上看，善意取得

制度仅适用于动产；但从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础上看，善意取

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亦无不可。动产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

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将其有权占有的他人的动产交付于买受

人，如买受人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动产的所

有权，原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不动产善

意取得，受让人信赖登记证书而与无权处分不动产的让与人

交易，如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不动

产的所有权，原不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按照法律的一般规则，只有所有权或受人之托、代他人处分

的人才有处分或买卖财产的权利，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之

物，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其所为的法律行为须于事后取得其

权利或经该他人之承认，始生效力，而且，所有权具有追及

性，可直接向买受人追回原物。但善意取得制度的意义在于

阻却所有权人的追及，允许善意的买受人取得受让物的所有

权，保护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已经完成的交易，这在一定程

度上侵害了所有权人的利益。法律为何会作出这样的抉择呢

？这就涉及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

源。 （二）善意取得价值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

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涉及民法财产



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之保护问题。保护

静的安全即是对所有权给予绝对的保护，保护财产交易的动

的安全即是对财产流转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本质上是平衡

所有权人利益和善意受让人利益的一项制度，一方面旨在一

定程度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保证所有权安全，保持社会秩

序的平和稳定，另一方面又侧重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促

进交易便捷和保护交易安全。当在保护真正的权利人与保护

善意受让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侧重于保护善意受让人。

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鼓励交易；保

护善意的受让人将使受让人形成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 、对受

让的标的物的不可追夺性的信赖与期待，这就对当事人从事

交易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其对交易产生安全感，并能大

胆地从事交易。保护善意的受让人将有利于建立一种真正的

信用经济，并使权利的让渡能够顺利的、有秩序的进行。在

此种情况下，对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的限制，亦含有把真正权

利人选任托付自己财产的当事人考虑不周的责任归咎于他，

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不当选择的不利后果的意思。 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若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都对

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细考察，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

社会经济效益，不利于信用经济的建立，也会从根本上破坏

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日益频繁、

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因此不可

能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从事交易之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

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及变动状态，了解交易的对方是否有

权作出处分，否则不仅会使交易难以迅速达成而且也会防碍

交易的正常进行。善意取得制度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应确立为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三

）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就实质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

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的制度

。法律为何要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以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呢

？这便涉及到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关于善意取

得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大致有以下观点： （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

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素，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

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

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 （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

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 （3）法律

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

权能。 （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

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

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

说。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所有权属于物权，

物权是一种对世权，物权对世人的对抗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

的。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向世人公开的手段，这就是占有和

登记。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占有；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

为登记。物权的变动以占有和登记为公示方法，当事人如果

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即使占有和登记所表现的物

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

效力。占有仅对动产具有公信力，即动产的占有人即被推定

为所有权人。第三人正是基于占有来判断无处分权人是所有

人，因此信任他应有处分权而为交易行为的。受让人信任的

基础是占有的公信力。对于不动产，只有登记证书才能表征



所有权，标的物的转移占有并不移转所有权，只有经登记取

得证书后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但是，不动产交易也会

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若不

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出于善意，从保护善意第三

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

的所有权。 二、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须为

善意 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

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

态。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

状况很难为局外人得知，因此，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

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如果根据受让财产的

性质、有偿或无偿、价格的高低、让与人的状况以及受让人

的经验等可以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则不能认为受让人具有

善意。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时必须是善意的，至于以后

是否为意，并不影响其取得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在让与人交

付财产以前具有恶意，则可以推定其接受财产时为恶意。 （

二）受让人须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 善意取得制

度的适用还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动产为前提。若无偿转让动

产，在许多情况下，本身就表明该动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

的，此时一个善意的受让人是不应受让这样的动产的；同时

，受让人返还这样的动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受让人

应返还该动产。 （三）受让人须实际占有转移的动产 所谓动

产占有之转移，包括四种情形：现实交付，简易交付，占有

改定，返还请求权之让与。现实交付，即直接占有的转移。

简易交付，即受让人已经占有动产，则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成

立时，视为交付。占有改定，即动产物权的让与人与受让人



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仍然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这样，在物

权让与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返

还请求权让与，即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出让人将其对第三

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替交付。在现实交付及简

易交付场合，因受让人都已直接占有动产，其可基于善意取

得制度取得动产权利，自无疑义。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依

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易时，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

考虑，不宜支持占有改定方式下的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可见

，只有当受让人实际占有该动产时，才适用善意取得。 （四

）客体物须为（以交付为物权的公示方法的）动产 动产，是

指能够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动产的公示以占有

为原则，登记为例外。以登记为公示原则的动产，如航空器

、船舶等，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自近代以来，

物被区分为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这通常是各国建立善

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占有委托物，指基于租赁、保管等契约

关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等实际占有的、属于出租人、委托

人所有的物。简言之，它是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

有之物。占有脱离物，是非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

有之物，如盗品、遗失物等均属占有脱离物。占有脱离物原

则上不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委托物则相反，原则上得发生

善意取得。这样规定同样是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

考虑。 （五）让与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无处分权人是指没有处

分财产的权利而处分财产的人。若让与人为有处分权人，则

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

得制度。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制度，两者

完全不可分割。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则



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当真正的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如

果有偿交易行为中的受让人是善意的，无权处分的合同仍然

有效，受让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三、动产善意取得例外的规定 作为动产善意取得的例外，在

赋予所有人对盗赃、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的无偿回复的同时

，均予以时间上的限制。因此， 1、就标的物而言，不应仅

限于盗赃、遗失物，应扩张解释适用非基于权利人意思而丧

失占有的动产。 2、就回复请求的当事人而言，须为被害人

或遗失人，不限于所有人，但这些人均须有本权。 3、就被

请求的相对人而言，须为盗赃或遗失物的现占有人，且须符

合善意取得要件，且不限于直接占有人，亦可及于间接占有

人。 4、就回复请求权行使期间言，限于自盗赃或遗失物遗

失时起两年之内。 5、就回复请求权性质而言，虽名为请求

权，然实质均认为系形成权。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

在例外的规定盗赃、遗失物及其它占有脱离物不适用动产善

意取得制度的同时，就此例外又规定了一定情况下占有脱离

物的有偿回复制度和特定类型占有脱离物不得回复的制度所

谓占有脱离物有偿回复制度，系指对于善意受让人的特定场

所或经由特定方式所取得的占有脱离物，原权利人非支付相

应的代价，不得回复其对动产的权利。 所谓特定类型的占有

脱离物不得回复制度，系指对于金钱、有价证券等物品，即

使为占有脱离物，仍得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偿回复制

度对于平衡善意受让人和原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兼顾动的安

全和静的安全，是一种较佳的制度设计；特定类型的占有脱

离物不得回复制度，以货币和无记名证券属于现代市场经济

的基本支付手段，以及拍卖作为特种买卖的自身特性为认识



前提，对于维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功不可没。 四、善意

取得的法律效果 善意取得制度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原所有权

人，让与人和受让人。在符合以上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

的情况下，即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下面将适用善意取得制

度产生的法律效果分述如下： （一）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 基

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受让人取得让与人转让的交易财产

的所有权。让与人和受让人应履行所有权转移的权利和义务

，受让人应支付价款，让与人应协助将交易财产的所有权移

转于受让人。让与人不得再依自己无处分权或依所有权人追

索或索赔，而请求受让人返还财产。 （二）原所有权人与受

让人之间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善意受让人取得让与人

出让的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向善意受让人主张所

有物返还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三）原所有权人

与让与人之间 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如下

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原来存在合

同关系，如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租赁、保管等合同关系的。原

所有权人可主张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向让与人主张不

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还可以依侵害其所有权而主张侵权损害

赔偿，此时请求权发生竞合，原所有权人可选择适用。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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